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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求 

 

一、项目预算不得对直接费用中各科目预算简单按比例编制，应当结合项目研究开

发任务的实际需要，根据项目申报的经费预算组织编制细化预算，并坚持目标相关性、

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 

二、项目预算必须由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协同项目负责人编制，承担

单位财务部门须对项目经费预算的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管。 

三、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应当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同时编列各单位承担

的主要任务、经费预算等。项目下设课题的，每个课题均需按预算编制的要求单独填报

各自的课题预算表及其预算说明书，承担单位负责将各课题预算审核后编制项目预算汇

总表。 

四、项目预算表是任务书的组成部分，应以项目任务书确定的任务为依据编制预算

表并与任务书同时上报。项目预算表填报的内容与任务书中的相关信息必须一致。 

五、项目预算表应逐项填列，不得漏项。没有的项，请划斜线（/），表示此项在编

制项目预算时不予考虑。 

六、所有涉及项目名称或承担单位名称的，均应填写全称。 

七、项目预算应以人民币填报，以“元”为单位。如涉及外币需按填报日的汇率折合

成人民币填报。 

八、项目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个部分组成，平衡公式为： 

项目支出预算合计＝项目收入预算合计。 

九、项目支出预算除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交流费科目在不超过直接费用预算 10%外，

不需要编制测算依据，超过直接费用预算 10%的，需要编制测算依据。其他各科目应对

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详细说明。 

十、项目预算支出内容名称应填写规范、前后统一，同一种设备、材料等支出内容

不得使用不同名称。 

十一、预算编制注意事项 

（一）直接费用 

1. 设备费：预算编制中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规模化生产专用设备购置费不得

列入。单台价值达到或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的仪器设备应单独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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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置、试制单台仪器设备价值在 10 万元以下时，需要在设备费预算明细表中

填写预算总数，并在预算说明中简要说明仪器设备的名称、数量及单价。 

（2）购置、试制升级改造或租赁单台仪器设备价值达到或超过 10 万元时，需要在

设备费预算明细表中填写预算总数，并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购置、试制、升级改造或

租赁该仪器设备的必要性，现有同样设备的利用情况、设备用途、设备与现有设备的配

套情况、设备使用率。其中，购置或试制仪器设备的，还需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设备拟

安置单位、购置设备的开放共享方案、试制设备的方案中成本构成等；对原有设备升级

改造的，还需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改造前后仪器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的区别；租

赁仪器设备的还需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租赁设备的次数、期限、支付标准等的测算依据。 

2．材料费：需说明购置的各种材料与科技项目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所需数量

的测算依据，并详细列支各种材料的名称、规格、型号、购买单价、购买数量以及总金

额。 

3．测试化验加工费：需说明预算的各种测试化验加工项目与科技项目任务的相关

性和必要性、测试化验加工的任务内容、任务承担单位、次数、费用等的测算依据以及

委托该单位的理由等。 

4．燃料动力费：需说明预算的各种燃料与科技项目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所需

数量、单价等测算依据。不能进行单独计量的仪器设备、科学装置以及实验室日常运行

的水、电、气、暖等支出应从间接费用列支，不得分摊计入燃料动力费。 

5.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交流费： 

⑴参与项目研究开发以及科研辅助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而出差所发生的费用和

参加与项目研发任务相关的国内学术会议的注册费、科学考察费。 

⑵项目组举办的与项目有关的会议（如学术会议、研讨会、评审会、座谈会、答辩

会、验收会等）所产生的费用，其中会议代表参加会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原则上

按差旅费管理规定由所在单位报销。 

⑶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组人员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培训及邀请有关专家来闽

工作等费用。 

⑷高校、科研院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工作需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人

员参加会议，对确需负担的城市间交通费、国际旅费，可由主办单位在项目经费的会议

费中报销。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需说明各项预算与科技项目研究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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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和必要性，以及数量、单价等测算依据。 

7．劳务费：应当结合科研实际和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编

制劳务费。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

人员可在劳务费中列支劳务性支出，项目聘用的非工资性收入人员可在劳务费中列支劳

务性支出和社会保险补助。编制的劳务费中还需说明各类人员在项目中的责任分工、投

入时间、支付标准等测算依据。劳务费预算由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科研人员据

实编制，不设比例限制。 

8．专家咨询费：分为以会议形式组织和以网络形式组织的咨询费，专家咨询费的

开支标准按以下标准执行。 

（1）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开支标准如下： 

①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1000 元/人、天（不超过/含，下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800 元/人、天。 

②省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1000 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800 元/人、天，

往返补贴 1000 元/人、次。 

③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800 元/人、天，其他专业

人员 500 元/人、天。 

④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咨询费 3000 元/人、天。 

⑤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在省外承办召开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全省性专业规划等

论证（或评审）会的，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3000 元/人、半天，其他人员按上述标准执

行。 

（2）以网络形式组织的咨询和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100 元/人、项，其他

专业人员 80 元/人、项。 

开支专家咨询费需说明咨询专家与科技项目研究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以及咨询

专家的级别、咨询方式、咨询内容、人次数、支付标准等测算依据。不得编制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因学位论文答辩发生的相关费用。 

9．其他支出：编制预算时应当单独列示并注明开支的内容、与项目的相关性、测

算依据，单独核定。只有承担技术成果应用推广任务的项目，可以在其他支出中编制培

训费，但要在预算中充分说明预算理由和测算依据。培训工作应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培

训费预算不得与其他预算科目的内容重复（如不得与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重

复，且应严格按照实际成本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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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费用应按项目统一核定，由承担单位和项目合作单位根据各自承担的研

究任务和经费额度，协商提出分配方案，在项目预算表中明确，并分别纳入各自单位财

务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十二、与项目有关的前期研究（包括阶段性成果）支出的各项费用不得在本项目预

算中列支。 

十三、项目预算中除专家咨询费有具体限额、间接费用有比例要求外，其他各项支

出均无具体限额和固定比例限制。 

十四、项目预算中不得列支不可预见费用。 


